
討論文件 

二零零九年四月三日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內地進口蔬菜的規管 

 

 

目的 

 

早前有報導及業界指部分內地輸港蔬菜可能來自非正規

渠道及涉及食用安全問題。本文件向委員簡介當局規管內地

進口蔬菜的措施及就有關報導所作出的行動。 

 

蔬菜的供應 

 

2. 本港在2007年及2008年分別進口約60萬公噸蔬菜，供應

穩定，超過九成是由內地進口。 

 

蔬菜的食用安全 

 

3. 政府非常關注輸港蔬菜的食用安全問題。《公眾衞生及

市政條例》（ 第132 章）規定所有在香港出售的食物必須

適合供人食用。政府與內地當局根據行政安排，就蔬菜安全

建立的管理系統在各方面均有嚴格要求，從源頭管理開始，

設立註冊供港菜場和註冊收購加工企業制度，而註冊供港菜

場對農藥的使用亦有嚴格的規定。食物安全中心(中心)人員

每年均會視察及巡查內地註冊菜場，最近一次視察日期為

2009年 2月16日至17日。 

 

4. 除了規定輸港蔬菜必須來自註冊供港菜場，每一批輸港

的內地蔬菜亦必須附有內地當局發出的「供港澳蔬菜農藥使

用報告單」（ 農藥報告單）和「供港澳蔬菜檢驗檢疫監管

卡」（ 監管卡），以及在包裝上（例如籮、箱）掛上列出

蔬菜來源的標籤。內地當局更會對供港蔬菜裝貨過程進行監

督、標識，及對運載車輛工具進行鉛封，防止運輸途中混入

不明來歷的蔬菜或其他物品。 

 

立法會 CB(2)1237/08-09(01)號文件 



5. 為建立更有效的口岸監察制度，從陸路進入香港的供港

蔬菜必須經指定的文錦渡關口進港，期間深圳出入境檢驗檢

疫局會在文錦渡核查車輛鉛封，並抽查車輛，開箱核實蔬菜

的品種和數量。在香港方面，當入境菜車抵達文錦渡食品管

制辦事處後，中心職員會抽查菜車封識是否完整、核對隨貨

文件與付運蔬菜是否相同、檢查蔬菜及抽取蔬菜樣本進行快

速農藥殘留測試和詳細化學分析。 
 

6. 中心一直與香港海關保持緊密合作，交換情報及在文錦

渡邊境管制站進行聯合行動。在2008年，中心於文錦渡抽檢

了約28 000架次運菜車，並無發現蔬菜來源與付運文件不符

合的個案。於同一期間內，中心亦抽取了約17 700個蔬菜樣

本(當中在進口層面抽取的約佔74%)進行農藥殘留測試，其

中4個樣本不合格，合格率為99.9%。中心會對不合格樣本作

出跟進，包括追查有關蔬菜來源、記錄有關菜場的資料和通

知內地所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進行跟進。日後如發現有關的

菜場再有蔬菜進口，中心職員會進行扣檢，待檢測結果滿意

才放行。 
 

7. 就業界及媒體所提供有關可能來自非正規渠道蔬菜的資

料，政府已在多方面積極採取了一連串行動。首先，食物安

全中心加強了抽查輸港菜車及檢測蔬菜樣本的數目 : 在

2009 年 1 至 3 月期間，中心已於文錦渡關口抽檢了約 12 300

架次運菜車，並無發現蔬菜來源與付運文件不符合的個案；

中心亦於 1 至 2 月期間抽取了約 3 700 個蔬菜樣本進行農藥

殘留測試，至今未有蔬菜樣本不合格。 
 

8. 而就近日有關來自內地非註冊供港菜場的蔬菜被貼上非

法購買的蔬菜來源證然後輸港的報導，中心於 3 月下旬在文

錦渡從涉嫌運送有問題來源蔬菜的菜車及涉嫌出售有問題

來源蔬菜的零售點特別抽取了共 63 個蔬菜樣本進行農藥殘

留檢測，檢測結果全部合格。 
 

蔬菜分銷安排 
 

9. 進口香港的蔬菜可通過直銷，亦可經批發商分銷，兩者

均是自由市場下的商業運作模式。蔬菜在香港是否經批發銷

售，與加強食物安全保障無關。在自由市場政策下，進口蔬

菜到達香港後的分銷安排應按市場需要而決定運作模式。 



10. 就早前有報導指未經政府蔬菜批發市場或蔬菜統營處分

銷的內地輸港蔬菜(直銷蔬菜)可能有食用安全問題，中心與

海關於 1 月中開始在文錦渡管制站進行了為期一個月的聯

合行動以加強抽查輸港菜車的效率，並特別加強抽查運載直

銷蔬菜的車輛。在聯合行動期間，中心與海關共截查了 114

架次參與直銷的運菜車，檢查菜車封識是否完整，核對農藥

報告單及監管卡，並抽取 209 個蔬菜樣本作農藥殘留檢測，

結果顯示全部樣本均合格。 
 

與內地當局及業界的聯繫 
 

11. 由於輸港蔬菜可能來自非正規渠道的問題涉及內地的監

管制度，政府已就業界指稱有非法來源的輸港蔬菜向國家質

量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和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反映，要求內

地當局跟進。 
 

12. 政府亦一直與本港業界保持緊密聯繫，並樂意與業界再

次會面，商討他們關注的事宜，希望有助業界解決問題。 
 

未來路向 
 

13. 政府會繼續採取措施確保輸港蔬菜安全，並密切與內地

當局及業界聯繫。長遠方面，政府正籌劃擴建文錦渡食品管

制辦事處的設施，以配合日後加強對進口食物的檢查。另

外，政府於2008 年 11 月5 日提交立法會的《2008 年公眾

衞生及市政(修訂)條例草案》將於2009 年 4 月29 日恢復二

讀。條例草案建議賦予當局權力，在有需要時作出命令禁止

輸入和供應有問題食物，以及命令收回食物，以保障公眾衞

生。我們亦計劃於下個立法年度向立法會提交《食物安全條

例草案》，以加强對食物安全的監管。條例將包括食物進口

商和分銷商強制登記制度，以及要求食物業經營者妥善備存

食物進出紀錄以加強食物溯源能力。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2009 年 4 月  


